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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使辖区失业人员都能享受到公平、公正、高质量的公共就

业服务，保持就业局势的总体稳定，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

障”的指示精神，以促进共同富裕为根本出发点，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有效保障，以降低失业人口比为重要

标志，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推动实现全社会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二、创建目标

巩固以前年度充分就业社区创建成果，激发充分就业社区新的增长点，到“十四五”末，全市充分就业社

区达到社区总量的 95%以上、2022 年达到 70%以上。

三、创建措施

（一）夯实基础工作

1、强化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各县（市）、区要继续按照《关于在新建小区内建设社区公益用房的通

知》（齐建联发〔2003〕14 号）文件“规划部门应根据规划建筑面积按 2‰比例规划设计社区劳动保障工作

站等公益用房”的规定或利用闲置的房产和办公场所，为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争取设立单独的办公场所。要

依法依规、灵活有效配备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工作人员，同时，完善工作制度，提供资金保障，做到机构、

场地、人员、经费、制度、工作“六到位”。

2、打造岗位信息传输平台。一要完善市、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岗位信息传输网

络，为辖区失业人员提供全方位、无死角的岗位信息发布服务；二要充分利用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集群发展

的优势，将各项人力资源服务链延长至社区，使辖区失业人员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到立足本市、辐射全国的人力

资源服务。

3、完善基础信息管理平台。借助省“金保工程”和自主开发管理软件等，建立辖区市场主体岗位信息、

从业人员、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技能培训、落实各项政



策等实名制电子台账，并进行动态管理，打造情况准确明了、数据真实科学的基础信息管理平台。

4、搭建信息化政策推送平台。要巩固和扩大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事、办好事”成果，通过狠抓工

作人员队伍建设和信息化硬软件建设，在各项政策落实和就业创业服务中，通过信息比对，贯通各职能部门数

据信息实现资源共享，营造“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政策推送平台。

（二）落实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

要将国家、省、市促进就业创业的企业吸纳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企业吸纳就业奖励、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孵化基地奖补等各项积极的政策落到实处。在此基础上，要

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符合当地实情的政策措施。要将各项政策落靠、落实，不留死角，为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提

供政策保障。

（三）创造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

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依托我市“链”接经济体系，主动靠前服务、落实相关政策，鼓励、支持辖区内市场

主体开发更多的就业岗位，使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实现企业吸纳就业；要落实好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提供资金

支持，使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的失业人员实现自主创业；对其他失业人员特别是就业困难人员实施精准就业

援助。一要畅通渠道，为辖区群众提供广泛、快捷、有效的就业岗位信息，使失业人员实现岗位对接就业；二

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和服务窗口功能，强化职业介绍服务，使失业人员实现接受职业指导就业；三要广泛开展有

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使失业人员实现市场竞争就业；四要做好大龄人员、零就业家

庭、残疾人等就业困难人员的摸底调查和认定工作，开发公益性岗位，使他们实现托底安置就业，确保零就业

家庭动态清零。

（四）大力开展就业创业服务活动

通过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月”等公共就业服务活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为辖区失业人员和用人单位搭建多层次的岗位对接平台，扩宽失业人员的就

业渠道。

（五）监测辖区内经济活动人口就业率

辖区内经济活动人口（从业人员与失业人员之和）的就业水平，直接影响失业人口比的高低。就业水平提



高，失业人口比自然回落。因此，监测辖区内经济活动人口就业水平，对改进就业服务、完善就业措施、降低

失业人口比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摸清失业人员情况。要通过失业人员求职登记、社区工作人员窗口询问和主动上门调查、鼓励失业人

员自主报告等多种方式，摸清失业人员自然情况、求职和创业愿望、培训需求等，并分类造册、建立实名制台

账，为精确掌握失业人员情况和分类实施就业帮扶提供第一手资料。

2、掌握从业人员情况。一要通过查询“金保工程”社会保险参保数据、市场监管部门“综合业务管理系

统”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信息等，核对单位就业和从事个体工商就业等情况；二要通过落实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和公益性岗位补贴、询问、调查等方式，掌握辖区灵活就业和公益性岗位人员情况。对辖区内单位从业、个体

工商户从业、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从业等人员都要建立实名制台账。能够录入“金保工程”系统的要做到百

分之百录入；不能录入的，要自行建立电子台账。

3、按月监测辖区内经济活动人口就业率：从业人员数/（从业人员数+失业人员人数）×100%，确保就

业率达到 95%以上。

四、建立考核评定机制

（一）评定层次标准

按照评定标准，没有达到 90 分的，无论过去是否已经评定为市级以上充分就业社区，均取消评定资格；

综合评分在 90 分以上、以前年度没有被评定为充分就业社区的，评定为市级充分就业社区。其中对 95 分（含）

以上的，按照省厅部署，筛选申报省级以上充分就业社区；综合评分在 90 分以上、没有达到 95 分、以前年

度已被评定为省级以上充分就业社区的，降为市级充分就业社区。综合评分在 95 分以上、没有达到 98 分、

以前年度已被评定为省星级以上充分就业社区的，降为省级充分就业社区。综合评分在 98 分以上、没有达到

99 分、以前年度已被评定为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的，降为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2021 年已被评定为国家级

充分就业社区的，今年免于评定。

（二）评定原则

坚持统一标准、公开公正、严格考评、动态管理的原则。每年评定一次新创建合格的充分就业社区，每两

年对已经认定为充分就业社区的进行一次重新认定。



五、步骤安排

（一）启动阶段

2022 年 2 月。制定方案，明确工作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进行动员部署。

（二）创建阶段

2022 年 3 月起。各县（市）、区按照创建措施，结合《齐齐哈尔市创建充分就业社区考评表》指导各社

区做深入细致的创建工作。

六、考核评定

（一）自评上报。2022 年为 10 月份，以后年份另行通知。各县（市）区将通过自查、自评，分数达到

相应层级充分就业社区的，将《齐齐哈尔市创建充分就业社区申报表》《齐齐哈尔市创建充分就业社区考评表》

报送市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联系人、联系方式另行通知）。

（二）考核评定。2022 年为 11 月，往后年份另行通知。市里组成考核组，深入社区进行实地考核，考

核合格的评定为相应层级的充分就业社区，并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

七、组织机构

成立齐齐哈尔市创建充分就业社区领导小组：

组 长：常兴海 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

副组长：魏义祥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

成 员：

李学斌 市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

高伦江 市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玉林 市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秀梅 市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党总支副书记

李 响 市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李学斌兼任，负责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日常工作。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全市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工作，将其纳入就业工作

整体规划；要依托当地稳就业工作专班，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实行例会制度，积极研究实际工作中

遇到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为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提供组织和机制保障。

（二）严格把关，择优推荐。各县（市）、区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推荐符合条件的

社区，并且做到佐证材料真实可靠、相互印证。对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取消评定资格。

（三）大力宣传，推广经验。各县（市）、区要大力宣传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实践活动，营造全社会共

同推助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的浓厚氛围。要及时总结、推广实际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及典型人物、典

型事例，为全市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起到典型引领作用。

附件： 附件 1：齐齐哈尔市创建充分就业社区申报表.xls

附件 2：齐齐哈尔市创建充分就业社区考评表.xls

齐齐哈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 年 2 月 21 日

http://www.qqhr.gov.cn/attach/2022/20220510100107947.xls
http://www.qqhr.gov.cn/attach/2022/20220510100819403.xls

